“人力资源管理（数字人力）专业”辅修学位（专业）课程设置表
本校非管理学学科门类的学生均可选择攻读本专业辅修学位。选择攻读本专业辅修学位者需要在第3至第6学期完成下表中的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最低修满规定38学分。满足主修专业毕业条件，符合国家学位条例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本校管理学学科门类的非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可选择攻读本专业辅修专业。选择攻读本专业辅修专业者需要在第3至第6学期完成下表中标★的8门课程学习，获得相应学分学分。满足主修专业毕业条件，可授予工商管理专业毕业证书。
学　院： 工商管理学院      专业名称：人力资源管理      学位： 管理学学士
	[bookmark: _Hlk70231155]修读条件
	开设课程
	备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时
	开课学期
	先修课程
	

	1.在校前两个学期取得学分不低于标准学分，且加权成绩不低于68分。




	1004501303
	管理学原理
	3
	48
	3
	
	

	
	1005101993
	西方经济学
	3
	48
	3
	
	

	
	1004502413
	人力资源管理
	3
	48
	3
	
	

	
	1004504802
	组织行为学
	2
	32
	3
	
	

	
	1004504422
	员工招聘管理
	2
	32
	5
	人力资源管理
	★

	
	1004504382
	员工培训管理
	2
	32
	5
	人力资源管理
	★

	
	1004501662
	绩效管理（双语）
	2
	32
	5
	人力资源管理
	★

	
	1004504052
	薪酬管理
	2
	32
	6
	人力资源管理
	★

	
	1004502212
	企业劳动关系管理
	2
	32
	6
	人力资源管理
	★

	
	1004502372
	人际关系技能与应用
	2
	32
	6
	人力资源管理
	★

	
	1004504992
	人力数据分析
	2
	32
	5
	人力资源管理
	★

	
	1004505001
	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前沿
	2
	16
	6
	人力资源管理
	★

	
	1004502461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方法
	2
	16
	5
	人力资源管理
	★

	
	小计
	29
	
	
	
	

	
	毕业论文
	6
	
	
	
	

	
	合  计
	35
	
	
	
	


备注：标★的为辅修专业课程，共计9门，18学分

